
中等師資類科課程及職涯地圖(108 學年度起適用) 

 

  

 

  

  

 

 

 

 

 

 

 

 

 

 

 

 

 

 

 

 

 

 

 

 

 

 

 

 

 

 

教育概論 教育心理學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教育哲學 教育社會學 

特殊教育導論 教育行政 教育法規 比較教育 

教學原理 課程發展與設計 學習評量 輔導原理與實務 班級經營 

教育議題專題 學習策略 適性教學 教師專業發展 

藝術領域教材教法(必修) 綜合活動領域教材教法(必修) 

藝術領域教學實習(必修) 綜合活動領域教學實習(必修) 

藝術領域實地學習(必修) 綜合活動領域實地學習(必修) 

職業教育與訓練(必修) 生涯規劃(必修) 

中等學校輔導教師 

高中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視覺應用專長、 

中等學校藝術群-視覺藝術專長、 

高中藝術領域藝術生活科-表演藝術專長 

高中藝術群-音像藝術專長 

國中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視覺藝術專長」與

「藝術領域美術科」 

國中藝術領域表演藝術專長 

中等學校藝術領域專長音樂 

(教育專業課程每學期至多 8學分) 

教育基礎 
(7~8學分) 

教學方法 

(10學分) 

教材教法 
(3學分) 

各類科教育

專門課程 

教學實習 
(3學分) 

實地學習 
(3學分) 

師資生修習中等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期間應至中等師資類科進行見習、試敎、實習、補

救教學、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 54 小時實地學習，並經學校認定其內容應符合教育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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